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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洮

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升陷汤

颗粒”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升陷汤颗粒

主要成份：黄芪、柴胡、升麻、知母、桔梗

剂型：颗粒剂

规格：每袋相当于饮片16.17g

注册分类：中药3.1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Z00642025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包装规格：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每袋装10g，每盒装6袋、12�袋。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受理号：CXZS2400020

证书编号：2025S02899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生产企业名称：吉林敖东洮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吉林省洮南经济开发区兴业路2999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C2025001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30年09月15日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本品上市，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药品注册标准、生产工艺、说明书、标签照所附执

行。 本品上市后，应当继续完成以下工作：申请人应当履行主体责任，做好相关风险防控工

作，加强上市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必要时追加相关非临床研究，并根据收集到的临

床及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数据，及时修订完善本品说明书安全性相关项。 本品上市后，进一

步提高质量控制水平，保证野生升麻药材的基原准确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完善制剂质

量标准，优化柴胡和升麻薄层色谱鉴别，进一步鉴定特征图谱中的特征峰。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升陷汤颗粒的功能主治：

益气升陷。 用于大气下陷证。 症见气促急短，呼吸困难，脉沉迟微弱，或参伍不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洮南药业获得升陷汤颗粒《药品注册证书》，完善了公司的产品

结构，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产品种类，增强了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稳步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

该药品在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符合产品放行要求的，可以上市销

售。 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市场情况开展上述产品的生产、销售工作。

上述产品的销售情况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

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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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

2025年9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5年9月19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2158号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秀林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418人，代表股份数418,

212,7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72,381,587�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指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1,195,895,38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23,513,800股， 下同）的

35.672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代表股份数376,781,3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38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合计406人，代表股份数

41,431,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39%。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审议提案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415,537,984 99.3604 2,565,944 0.6135 108,830 0.0260 通过

2.00

《关于2018年可转债募

投项目全部结项暨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415,752,510 99.4117 2,279,302 0.5450 180,946 0.0433 通过

3.00

《关于修订〈吉林敖东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407,444,014 97.4251

10,515,

658

2.5144 253,086 0.0605 通过

4.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07,393,444 97.4130

10,565,

268

2.5263 254,046 0.0607 通过

5.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407,388,654 97.4118

10,636,

458

2.5433 187,646 0.0449 通过

6.00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407,793,384 97.5086

10,223,

828

2.4446 195,546 0.0468 通过

7.00

《关于修订〈担保管理制

度〉的议案》

407,682,962 97.4822

10,334,

110

2.4710 195,686 0.0468 通过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407,516,554 97.4424

10,428,

358

2.4936 267,846 0.0640 通过

9.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议案》

407,378,912 97.4095

10,586,

710

2.5314 247,136 0.0591 通过

10.00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

理办法〉的议案》

407,701,942 97.4867

10,311,

270

2.4656 199,546 0.0477 通过

11.00

《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

案》

415,375,338 99.3215 2,524,594 0.6037 312,826 0.0748 通过

12.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

作细则〉的议案》

407,547,902 97.4499

10,371,

370

2.4799 293,486 0.0702 通过

13.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16,012,364 99.4739 1,955,444 0.4676 244,950 0.0586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投资

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3） 上述修订后的公司制度全文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制度全文。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审议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81,961,241 96.8397 2,565,944 3.0317 108,830 0.1286 通过

2.00

《关于2018年可转债募

投项目全部结项暨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82,175,767 97.0931 2,279,302 2.6931 180,946 0.2138 通过

3.00

《关于修订〈吉林敖东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73,867,271 87.2764

10,515,

658

12.4246 253,086 0.2990 通过

4.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73,816,701 87.2167

10,565,

268

12.4832 254,046 0.3002 通过

5.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73,811,911 87.2110

10,636,

458

12.5673 187,646 0.2217 通过

6.00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74,216,641 87.6892

10,223,

828

12.0798 195,546 0.2310 通过

7.00

《关于修订〈担保管理制

度〉的议案》

74,106,219 87.5587

10,334,

110

12.2101 195,686 0.2312 通过

8.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

理制度〉的议案》

73,939,811 87.3621

10,428,

358

12.3214 267,846 0.3165 通过

9.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议案》

73,802,169 87.1995

10,586,

710

12.5085 247,136 0.2920 通过

10.00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

理办法〉的议案》

74,125,199 87.5812

10,311,

270

12.1831 199,546 0.2358 通过

11.00

《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

案》

81,798,595 96.6475 2,524,594 2.9829 312,826 0.3696 通过

12.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

作细则〉的议案》

73,971,159 87.3992

10,371,

370

12.2541 293,486 0.3468 通过

13.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82,435,621 97.4002 1,955,444 2.3104 244,950 0.2894 通过

注：（1）比例（%）指每项提案同意、反对、弃权的股份数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上述表中比例根据四舍五入原则计算。

表决结果：上述提案经表决后，提案3.00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提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秀宏、杨姗姗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信息披露

2025/9/20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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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5-105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华友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十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26日

●赎回价格：100.8918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29日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23日

截至2025年9月1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3日（“华友转债” 最后交

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月23日为“华友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最后转股日：2025年9月26日

截至2025年9月1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6日（“华友转债” 最后转

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9月26日为“华友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华友转债” 将自2025年9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投资者所持“华友转债” 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

照34.43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 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

期应计利息0.8918元/张（即合计100.8918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公司特提醒“华友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自2025年7月25日至2025年8月29日期间，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华友转债” 当期转

股价格34.43元/股的130%（即44.759元/股）。 根据《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已触发“华友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华友转债” 的议

案》，决定行使“华友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华友转债” 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30日披露的 《关于提前赎回 “华友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7）。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

有关事项向全体“华友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华友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为：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

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

转债：

（1）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

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6个月后的第1个

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日前的交

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的成就情况

自2025年7月25日至2025年8月29日， 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格不低于“华友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34.43元/股的130%（即44.759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已满足“华友转债” 的有

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9月2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华友转债” 的全

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8918元/张，

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1.50%×217/365=0.8918元/

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8918=100.8918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华友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

“华友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 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华友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

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29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减记

持有人相应的“华友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9月1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3日（“华友转债” 最后交

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月23日为“华友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

2025年9月26日（“华友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9月26日

为“华友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5年9月29日起，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华友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

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918

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134元（税后）。可转债利息个人

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

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

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

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

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918元（税前）。

3、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

年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因此，对于

持有“华友转债”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

回金额派发赎回，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918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9月19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3日（“华友转债” 最

后交易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月23日为“华友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

距离2025年9月26日（“华友转债” 最后转股日）仅剩5个交易日，2025年9月

26日为“华友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华友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

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华友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

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华友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

易和转股，将按照100.8918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华友

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赎回发行在外的全部可转债时）。

（四）因目前“华友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100.8918元/张）差

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华友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3-88589981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0日

（提请投资者注意区分“可转债债券停牌” 与“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

年9月23日为“华友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自2025年9月24日起“华友转债”

将实施债券停牌，届时持有人无法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华友转债” 交易；2025

年9月26日为“华友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自2025年9月29日起“华友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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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银行兰溪支行营业部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CSDVY202512054；

●履行的审议程序：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24年10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含30,000万元）的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以及大额可转

让存单等），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 在上述额度、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已对该事项发表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将严格控制风险，对理

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尽管公司购买的是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但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

合理地进行投资，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924号），公司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559,70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26.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77,332,050.00元，扣除保

荐承销费用（不含税）人民币74,800,000.00元，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性证券

直接相关的（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31,777,663.53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570,754,383.47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4年9月12日出具了天健验〔2024〕382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到账后，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分

别与保荐机构及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根据《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结合实际的募集资金净额

情况，于2024年10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

况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次调整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

募集资金

年产10万吨甘蔗渣可降解环保餐具项目（崇左众鑫一期） 68,188.40 38,000.00

年产10万吨甘蔗渣可降解环保餐具项目（来宾众鑫一期） 40,462.15 14,075.4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175.89 5,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0.00

合计 153,826.44 57,075.44

二、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

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将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

益， 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投资回报。 本次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

展，本次资金使用安排合理。

（二）资金来源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三）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

超过30,000万元（含3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

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可循环滚动使用。

（四）现金管理产品品种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拟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以及大额可转让存单等），且

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

（五）实施方式

在上述额度、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

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六）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受托方

产品名

称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中国银

行兰溪

支行营

业部

人民币

结构性

存款

CSD-

VY2025

12054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3,000

2025年09

月19日

2025年10

月21日

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始终小于观察水平】，扣

除产品费用 （如有） 后， 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

【0.6000%】（年化）；如果在观察期内，挂钩指标【曾

经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

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1.7500%】（年化）。

（七）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

求。公司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投资期限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期限为32天。

三、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4年10月2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使用不超过30,000万元（含30,000万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或存款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以及大额可

转让存单等），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 在上述额度、期限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合

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保荐机构已对该事项发表

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

批和执行程序， 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产品的购买事宜， 确保资金安

全。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

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

施，控制风险。

4、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

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本次拟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不

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建设和主营业务的发展，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

现金资产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

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并严

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

要求管理和使用资金，现金管理产品到期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浙江众鑫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9月20日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9月20日

一、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成长优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00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杜超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可汗

二、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可汗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5年09月1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20日

鹏华永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9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永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永兴债券

基金主代码 02042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鹏华永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 ）、《鹏华永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

简称“招募说明书”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09月22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9月22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09月22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

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永兴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自2025年09月22日起，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金额限额设置为人民币100万元，如

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金额超过人

民币100万元（不含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

仍照常办理。恢复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

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

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20日

光大保德信荣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9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荣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荣利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71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江磊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睿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江磊

任职日期 2025年9月20日

证券从业年限 14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

过往从业经历

2011年7月至2014年6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基金运营经理；2014

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监察稽核经理、风险管理高级经

理（负责信用风险研究、投资研究风险管理等）、信用研究员，现任固收管理总部

固收研究团队长助理兼信用研究员、 基金经理，2023年4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

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25年8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添利

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5992

光大保德信超短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23-04-22 -

024323

光大保德信添利

30天滚动持有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5-08-12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高睿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5年9月20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江磊先生简历

江磊先生，2016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2011年7月至2014年6

月在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职基金运营经理；2014年6月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历任监察稽核经理、风险管理高级经理（负责信用风险研究、投资研究风险管理

等）、信用研究员，现任固收管理总部固收研究团队长助理兼信用研究员、基金经理，2023

年4月至今担任光大保德信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2025年8月至今担任

光大保德信添利3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0日


